
 

 

 

【明慧网】1996 年 3 月，由

我们厂工会组织气功爱好者学习法

轮功，我赶紧报名参加。九天学习

班结束后，我们的思想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我们每天早上集体炼

功，晚上集体学法，然后互相切

磋，谈自己学法后的心得体会。大

家渐渐的戒了一些不良嗜好，如抽

烟、喝酒、嚼槟榔、打牌赌博等，

身体上的疾病也很快好了。  

我们厂是一个一千多人的国营

企业，当时厂里学法轮功的人越来

越多，给工厂带来了好的精神面

貌，人们看到学了法轮功的人，思

想境界提高很快，道德品质也提高

很快。法轮功象一股清泉，洗涤着

人们心中的污垢。修炼法轮功以后

的职工把以前从厂里拿回家的东西

退回厂，原来上班吊儿郎当的，现

在从不迟到或早退了，兢兢业业地

干活，做工作不挑不拣，积极主

动。那时候，厂里议论最多的就是

法轮功：谁炼了法轮功，夫妻和睦

了，谁有什么病，炼法轮功不长时

间，就好了，谁婆媳关系也变好

了，等等。 

那时候，我们家属区每家的电

表都是安装在自己家里，很多人都

在表上做手脚，好少出电费。所

以，经常出现电表员月底抄表时，

发现有些电表没有新增电度数，有

的度数很少，甚至有的用了一个月

的电，出现了负数，五花八门，各

种乱象都有，甚至还有人公开说：

我们厂偷电不丑，不偷白不偷，大

家都偷，我不偷就亏了，这是公开

的秘密。厂里知道，有时做做样

子，查一下，最后不了了之。 

我也随波逐流，控制了电表，

一个月出几元钱，但是根本不节约

用电，还觉得自己比别人好，每个

月出了钱。可是，参加了师父的讲

法学习班以后，我几晚都睡不着

觉，感到心虚，觉得自己不符合炼

功人的标准。我们法轮功学员在一

起经过切磋，都认为应该归正过

来。于是有些人主动找到行政科，

要求补交电费，说明自己家的电表

有问题，请行政科按排人去改正过

来（家里其他人动的电表）。我不

好意思去补交电费，但我把电表弄

正常了，再不偷电了。  

我是一个电工，曾经很想拥有

一块属于自己私人用的万用表，那

时候没有人想自己出钱买，用各种

办法把公家的表占为己有，大家都

心照不宣。我想，我要退休了，我

也要弄一块万用表，以方便家用。

在一个周末，我将归我保管的班里

公用的万用表拿到家里用了，本来

星期一要带回班里，可是星期一到

班里，发现很多个人的工具柜被撬

了（工具柜经常被撬，偷东西的事

经常发生，领导也不追究，我们都

习以为常了）。丢失了一些工具及

铜棒之类的，我随着说万用表也被

偷了，谁都相信，这样我就把万用

表据为己有了。 

修炼了法轮功以后，知道这件

事是错的，我得要按照法轮大法

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我决

定把万用表交还班里，但挨着面子

怕班里人笑话，拖了几天。有一

天，我在学《转法轮》第四讲“失

与得”，我恍然大悟，我得失去多

少德，增加多少业力呀！赶快交出

去吧，不要这些人心执着。 

我把万用表交给了班长，并说

明了事情的经过。因为厂里学法轮

功的很多，涌现出了很多的好人好

事，他也有耳闻，他说：“你们炼

法轮功的真好。”他又将万用表交

给我说：“还是由你保管，你保管

我还放心些。” 

因为我工作任劳任怨，在休息

时间，不管是晚上还是白天，需要

加班，我都是随叫随到，从不推

脱，并且没有加班工资，也不要轮

休。谁上班遇到问题解决不了，都

喜欢打电话给我。所以，我到年龄

退休后，只休息了三天，车间主任

就请我继续上班，一干就是三年。 

我只是举了两个我初学法轮功

后，道德品质提高，思想境界升华

上来的小例子。那时候全国有上亿

的法轮大法弟子，他们都按师父对

弟子的要求真、善、忍修炼自己，

真的是全国各地都出现这样一种做

好人的事情，像一股清泉，对国

家、对社会、对家庭有百利而无一

害的。             ◇文/启航  

图：纽约法轮功学员在美国曼哈顿繁华主街游行，图为巨型《转
法轮》书模。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传出的佛家
上乘修炼大法。目前已弘传世界 100 多个国家，获各国各界褒奖、
支持议案和信函 5700 多项。《转法轮》被译成 40 多种文字，在全
球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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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绑架未遂。 

3 月 22 日下午，锦州法轮功

学员王林被锦州市公安局高新分局

绑架、非法抄家，4 月 13 日他被

非法批捕。 

目前，马志茹、王英华、戴秀

华被非法关押在锦州市女子看守

所，王景忠、王林被非法关押在锦

州市看守所。 

相关单位和责任人： 
1、锦州市公安局 

局长：张猛 

反×教支队支队长：李嵋珊 

2、锦州市公安局凌河区分局 

局长：王俊岭 

副局长：杨光 

国保大队大队长：李旭 

副大队长：刘亚男 

3、锦州市紫荆派出所： 

所长：晏生斌 

教导员：王永奎  

副所长：闫晶博 

4、锦州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 

国保大队大队长：王某 

副大队长：王立君（音）◇ 

3 月 9 日晚 8 点钟左右，太和

区温屯村法轮功学员王景忠在自家

的蔬菜大棚里被警察绑架。 

3 月 10 日，法轮功学员王英

华骑电动车办事的路途中，被锦州

市紫荆派出所和凌河分局警察非法

抓捕。过程中，警察对王英华暴力

推搡，并连哄带骗，带她去没有去

过的地方，诱骗她签字、说放她回

家。王的单位被强行搜查。电动

车、户口本、单位钥匙等私人物品

被非法扣押。王英华被非法关押到

锦州市女子看守所后出现头晕症

状。目前，由于王英华坚守信仰，

紫荆派出所负责此案的警察黄建声

称王英华“表现不好”，并威胁

“要起诉她”。 

3 月 12 日，古塔区法轮功学

员戴秀华遭紫荆派出所警察绑架。

然后，六、七个警察挟持戴秀华闯

到士英街道钟屯村法轮功学员张丽

艳家非法抄家，抢走一台电脑笔记

本等私人物品。同一天，警察还闯

入太和区十里台村法轮功学员依春

艳家欲实施绑架，因依春艳当时不 

【明慧网】自 2023 年 2 月中

旬以来，锦州市公安局反×教支队

的李嵋珊等人联合凌河公安分局国

保大队，以及下辖紫荆派出所警

察，绑架了锦州市多名法轮功学

员。目前已知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

有马志茹、王英华、戴秀华、王景

忠、王林。 

这些警察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监

控跟踪、蹲坑、拍照，他们在有的

学员家门上安装了形如纽扣大小的

监视（听）器，甚至给有的学员电

动车安装了监控装置，或是利用便

衣警察开车跟踪法轮功学员的私家

车。而且对已被绑架的学员实行诱

供、欺骗，罗织罪名构陷，图谋强

加迫害。 

2023 年 2 月 15 日下午 4 点多

钟，锦州市凌河公安分局及下辖某

派出所出动三个女警、十多个男警

闯到法轮功学员马志茹家，野蛮地

把马志茹强行从屋里拽出来，两个

女警一人架一条胳膊，另一女警在

录像，从家一直录到马路上后才把

她架到警车上。 

锦州市公安采用流氓手段绑架多名法轮功学员 

利，所谓的证据不充足，且与本案

毫无关联，而且公诉人涉嫌违法。

公诉人对辩护人提出的质疑均未回

答，开庭便草草收场。参与迫害的

合议庭人员有：审判长许冰，陪审

员闫伟、张红英，书记员铁言。 

11 月 29 日，孙丽娟的家属接

到凌海市法院的判决书，孙丽娟被

非法判刑五年，勒索罚金一万元。

家属上诉至锦州市中级法院，2022

年 1 月 24 日，锦州市中法非法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参与迫害的锦

州中法合议庭人员有：审判长倪

凯，审判员赖志勇、李岩，法官助

理张丹，书记员凤丹丹。◇ 

微信讲真相 锦州法轮功学员孙丽娟被枉判五年入狱 

张宝国被劫持到锦州看守所，

非法关押 37 天后，以“取保候

审”的形式回家，孙丽娟被非法关

押在锦州市女子看守所。焦作市国

保大队将构陷的案件转交给锦州市

凌河分局，以“刑法三百条”构陷

孙丽娟。据悉孙丽娟因在网上利用

微信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被河南

省焦作市国保大队监控到。 

2021 年 6 月 4 日，孙丽娟被

凌海市检察院非法批捕。9 月 2

日，凌海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郭宝

广、检察官李艺聪等人将孙丽娟的

所谓“卷宗”交到了凌海市法院。 

11 月 11 日，凌海市法院对孙

丽娟进行非法视频庭审。律师张传

利和家属辩护人为孙丽娟做无罪辩

护，指出修炼法轮是公民的合法权 

【明慧网】辽宁省锦州市法轮

功学员孙丽娟因利用微信向民众讲

述法轮功真相，2021 年 11 月被锦

州市凌海法院非法判刑五年，非法

罚金一万元，上诉被锦州市中级法

院非法维持原判。据悉，2023 年 3

月 27 日，孙丽娟被劫持到辽宁省

女子监狱迫害。 

2021 年 4 月 25 日，河南省焦

作市公安局解放区分局国保大队警

察王臣等伙同锦州市公安局凌河区

分局国保大队副队长晏生斌和菊园

派出所所长魏志伟、副所长赵若骢

等二十余人，着便装闯入孙丽娟家

中非法抄家，抢走一台电脑、四部

手机等私人物品和现金三千七百

元，但未出示扣押物品清单，并将 

孙丽娟和她丈夫张宝国绑架。 


